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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 （星期五）13:4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

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

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大庆市龙凤区兴化北街8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施铁权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82,321,3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

639,500股的63.5001%，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82,32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639,

500股的63.49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639,500股的

0.0005%。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639,500股

的0.0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639,500股的

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9,639,500股的

0.0005%。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下列议

案：

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82,321,300 82320600 99.9991% 700 0.0009% 0 0.00% 通过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82,321,300 82320600 99.9991% 700 0.0009% 0 0.00% 通过

3.00

2022年财务决算及2023年财务

预算报告

82,321,300 82320600 99.9991% 700 0.0009% 0 0.00% 通过

4.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2,321,300 82320600 99.9991% 700 0.0009% 0 0.00% 通过

5.00

关于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

议案

82,321,300 82320600 99.9991% 700 0.0009% 0 0.00% 通过

6.00 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82,321,300 82320600 99.9991% 700 0.0009% 0 0.00% 通过

7.00

关于2022年度日常经营相关关

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10,981,600 10980900 99.9936% 700 0.0064% 0 0.00% 通过

注：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在表决该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回避了

对本议案的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有效表决

权比例（%）

1.00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2.00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3.00

2022年财务决算及2023年财务预

算报告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4.00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5.00 关于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6.00 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7.00

关于2022年度日常经营相关关联

交易确认的议案

700 0 0.00% 700 100.00% 0 0.00%

会议听取了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祁艳、阚迪

3、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及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黑龙江省司洋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编号：黑司律见字【2023】027号

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关于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委托，指

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下称《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下称《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

称“公司章程” ）出具。

本所律师根据知悉的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

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

此进行了必要判断，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必备法律文件予以公告， 并依

法对此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通知及公告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开方式为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公司董事会于2023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

年年度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18）。 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并向全体股东发出于

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3:40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中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并对所有事项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023年5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二）会议召开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3:40，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在黑龙江省

大庆龙凤区兴化北街8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网络投票时间：

1、 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

为2023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本所律师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代表的授权委

托证明和身份证明资料的审查， 证实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2人， 代表股数

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63.4996%。

本所律师基于上述核查结果，认为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上述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符合

有关法律规定，均合法有效。

（二）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之外，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

师。

（三）网络投票股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计1人，代表公司股份为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5%。

经核查，本次会议没有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发生重复投票的情况。

三、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及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所列的六项议案进行审议并做出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3.4996%；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5%；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91%；

反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票0股。该项议案获表决通

过。

（二）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3.4996%；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5%；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票0股。 该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2022年财务决算及2023年财务预算报告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3.4996%；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5%；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91%；

反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票0股。该项议案获表决通

过。

（四）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3.4996%；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5%；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91%；

反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票0股。该项议案获表决通

过。

（五）关于部分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3.4996%；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5%；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票0股。 该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六）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823206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3.4996%；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5%；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82320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91%；

反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票0股。该项议案获表决通

过。

（七）关于2022年度日常经营相关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同意票10980900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8.4703%；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票700股，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0.0009%；弃权票0股。

最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98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 股份总数的99.9936%，反

对票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064%；弃权票0股。 该项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议

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

（本页为签署页）

黑龙江司洋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祁 艳

经办律师：阚 迪

负 责 人：陈树春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1331� � � � � �证券简称：胜通能源 公告编号：2023-017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

午9:15-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经济开发区和平路5000号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张伟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90,127,6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1064％。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90,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7,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064％。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7,6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4％。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7,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064％。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

对21,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09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

对27,6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099,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8％；反

对21,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6,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04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3％；反

对78,5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11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7％；反

对9,6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7％；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117,5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0500％；反对9,6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58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917％。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及拟定2023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04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0％；反

对84,2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6080％；

反对84,2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00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917％。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及拟定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04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60％；反

对84,2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5％；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暨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0,073,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95％；反

对54,0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0,105,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1％；反

对21,94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4％；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才能通过。 根据投票表决

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亭亭、张婷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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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有

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20,000万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30,000万

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的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通知存款等）。 前

述现金管理额度由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

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

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行使相

关投资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

已发表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和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08）。

公司及子公司近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了现金管理，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是否赎

回

投资

收益

（万元）

关联关

系

1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烟

台分行

利多多公司添利

23JG3245期（3个

月二元看涨）人民

币对公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800

2023 年 5

月19日

2023年 8

月18日

募集

资金

0.25% 或

3.1%

否 - 无

2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产品代

码EEH23008UT

）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500

2023� 年

05� 月 19�

日

2023� 年

11�月 17�

日

募集

资金

1.6% 或

2.6% 或

3.0%

否 - 无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上述拟投资的现金管理品种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等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人员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进行现金管理，将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

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

双方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2、财务部门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

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财务部门定期对所有现金管理品种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根据审慎原则，合理预计各

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

4、强化相关人员的操作技能及素质。

5、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6、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

值增值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和公司及子公司日常运营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及

子公司募投项目投资进展，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含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产品

名称

产品

类型

购买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

来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是否赎

回

投资

收益

（万元）

关联关

系

1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龙口支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2JG3853�期 （3个

月早鸟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800

2022� 年

11� 月 01�

日

2023� 年

02� 月 01�

日

募集

资金

1.3% 或

2.9% 或

3.1%

是 42.05 无

2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

性存款 （产品代码

EEH22016DT）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500

2022年11

月04日

2023年04

月28日

募集

资金

1.7% 或

2.75% 或

3.15%

是 46.79 无

3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3JG3042�期 （3个

月早鸟款）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800

2023年02

月06日

2023年05

月06日

募集

资金

1.3% 或

2.8% 或

3.0%

是 40.60 无

4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烟 台

分行

利 多 多 公 司 添 利

23JG3245期（3个月

二元看涨）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5,800

2023年05

月19日

2023年08

月18日

募集

资金

0.25% 或

3.1%

否 - 无

5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合 肥

分行

浙商银行单位结构

性存款 （产品代码

EEH23008UT

）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500

2023� 年

05� 月 19�

日

2023� 年

11� 月 17�

日

募集

资金

1.6% 或

2.6% 或

3.0%

否 - 无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

累计余额为人民币9,300万元（含本次），未超过股东大会授权额度。

五、备查文件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合同及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68� � � �证券简称：蓝焰控股 公告编号：2023-024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

5月1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太原市万狮京华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12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

的一种。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联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9人，代表股

份571,736,86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9.0941%。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

份520,335,7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78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

51,401,1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12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7人，代表股

份54,828,9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67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

3,427,85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4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 51,

401,10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128%。

3.除监事赵斌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之外,公司董事、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

议，其中：董事余孝民先生、董事张慧玲女士、独立董事丁宝山先生、监事董雪峰先生以视频

通讯方式参会。除总会计师杨存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之外，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刘鹏、秦行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0%；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 %； 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

（二）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0％；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

（三）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0％；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

（四）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571,525,0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0％；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17,1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3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71,80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0％。

（六）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2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571,596,869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5％；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5％；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4,688,9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47％；140,000股反对，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53％；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会议听取独立董事作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23年4月27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鹏 秦行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的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5303� � � � �证券简称：园林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7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454,71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8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光洪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03,463 95.6592 4,751,250 4.3408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449,613 99.9953 5,100 0.0047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449,613 99.9953 5,100 0.0047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449,613 99.9953 5,100 0.004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449,613 99.9953 5,100 0.004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03,463 95.6592 4,751,250 4.340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4,703,463 95.6592 4,751,250 4.340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449,613 99.9953 5,100 0.004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449,613 99.9953 5,100 0.004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1,381,863 70.5497 4,751,250 29.4503 0 0.0000

7

《关于续聘2023年度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11,381,863 70.5497 4,751,250 29.4503 0 0.0000

8

《关于2023年度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计划

的议案》

16,128,013 99.9684 5,100 0.0316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3年度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16,128,013 99.9684 5,100 0.031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8、9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伟民、章佳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市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079� � �证券简称：美迪凯 公告编号：2023-021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长安镇新潮路15号浙江美迪凯光学

半导体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3,590,7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3,590,71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05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050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文志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李潇、韩洪灵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华朝花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矢岛大和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22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22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4、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6、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28,505 0.045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3,462,214 99.9546 114,505 0.0403 14,000 0.005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2年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14,505 0.2652 14,000 0.0326

5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14,505 0.2652 14,000 0.0326

6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14,505 0.2652 14,000 0.0326

7

关于2023年度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

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14,505 0.2652 14,000 0.0326

8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

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14,505 0.2652 14,000 0.0326

9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14,505 0.2652 14,000 0.0326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43,034,238 99.7022 128,505 0.297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情况：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李强、乔若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美迪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